
判 例 1  申 请 人 申 请 房 屋 登 记 时 应 当 向 登 记 机 构 提 交 登 记

申请书 

一、案件名称 

上诉人徐某诉被上诉人某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行政不作为一案。 

二、人民法院确认的事实 

徐某 2003 年从吴某处购买了某市某区某路的一处房屋，领取了某市

字第××号房地产权证。其后，徐某发现涉案房屋房产证的附图中有一块

面积是空白，就此认定某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所颁发的房产证面积登

记错误。徐某以打电话的方式向某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更正登记，

从未提交过书面申请。某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没有为徐某办理更正登

记。2016 年 3 月 10 日，徐某向一审法院起诉，要求某市国土资源和房屋

管理局更改涉案房屋面积。一审庭审中，法院要求徐某明确诉讼请求，徐

某表示对被告不予进行房屋变更登记的行政不作为不服，要求确认被告不

履行变更房屋面积登记的行政不作为行为违法，并变更房屋面积。庭审中，

徐某提交了电话录音证据，但电话录音中，徐某的委托代理人小徐与某市

某路房管所的工作人员在反复争论徐某房屋外一块空地是属于徐某所有还

是公摊面积，内容较为混乱，不能明确、清晰地证明徐某是在向被告申请

更正登记。一审法院以徐某未向某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提出过更正登

记申请，徐某认为被告行政不作为的证据不足、理由不成立为由，判决驳

回徐某的诉讼请求。徐某不服一审判决，向二审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三、二审人民法院的认为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第二款规

定：“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案件中，原告应当提供其在行政程序中曾经提出

申请的证据材料。”《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七十九条规定：“权

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事项有错误，可以申请更正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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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权利人申请更正登记的，应当提交下列材料：（一）不动产权属证书；

（二）证实登记确有错误的材料；（三）其他必要材料。”本案中，徐某主张

被告某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存在行政不作为，其应首先举证证明其曾

向行政机关提起申请的事实。徐某在原审中所提交的录音证据，系徐某的

委托代理人小徐与某市某路房管所的工作人员在争论上诉人房屋外一块空

地是属于徐某所有还是公摊面积，内容较为混乱，不能明确、清晰地证明

小徐是在向被上诉人申请更正登记，而且某市某路房管所的工作人员亦非

被上诉人的工作人员，该录音证据不能证实上诉人向被上诉人提起过变更

登记的申请。如果徐某认为涉案房屋登记的面积有误，应当依照法定程序

向某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申请更正登记，并提交必要材料。而徐某未

举证证明其已按法定程序提交过申请。其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向某市国土资

源和房屋管理局邮寄“确认真实情况申请书”，也不能证明上诉人在本案原

审起诉前向某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提出变更登记申请的事实。综上，

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四、二审人民法院的裁判结论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五、解  析 

《物权法》第十一条规定，当事人申请登记，应当根据不同登记事项

提供权属证明和不动产界址、面积等必要材料。在不动产登记实务中，《不

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不动产登记应当依照当

事人的申请进行，但法律、行政法规以及本实施细则另有规定的除外。据

此可知，一般情形下，不动产登记是依当事人的申请启动的行政行为，即

依申请的行政行为。依申请的行政行为，是指行政机关必须有相对方的申

请才能实施的行政行为①。换言之，一般情形下，非依当事人的申请，不

动产登记程序不启动，不动产登记的后果不产生。 

 
①  马怀德：《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08 页。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或者其代理人

应当向不动产登记机构申请不动产登记。在不动产登记实务中，《不动产登

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第九条第一款规定，申请不动产登记的，申请人应

当填写登记申请书，并提交身份证明以及相关申请材料。本案产生争执后

实施的《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1.8.2.2 条规定：“申请材料形式应

当为纸质介质，申请书纸张和尺寸宜符合下列规定：1．采用韧性大、耐久

性强、可长期保存的纸质介质；2．幅面尺寸为国际标准 297mm×210mm

（A4 纸）。”概言之，当事人应当填写并向登记机构提交相应样式的纸质的

不动产登记申请书，以启动不动产登记程序。换言之，当事人填写并向登

记机构提交相应样式的纸质的不动产登记申请书，是当事人向登记机构申

请不动产登记的凭证。本案中，二审人民法院“徐某未举证证明其已按法

定程序提交过申请。其在一审庭审结束后向某市国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邮

寄‘确认真实情况申请书’，也不能证明上诉人在本案原审起诉前向某市国

土资源和房屋管理局提出变更登记申请”的认为，值得赞同，据此作出的

判决正确。 

《物权法》第十二条规定：“登记机构应当履行下列职责：（一）查验

申请人提供的权属证明和其他必要材料；（二）就有关登记事项询问申请人；

（三）如实、及时登记有关事项；（四）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申请登记的不动产的有关情况需要进一步证明的，登记机构可以要求申请

人补充材料，必要时可以实地查看。”《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三

款规定：“不动产登记簿应当记载以下事项：（一）不动产的坐落、界址、

空间界限、面积、用途等自然状况；（二）不动产权利的主体、类型、内容、

来源、期限、权利变化等权属状况；（三）涉及不动产权利限制、提示的事

项；（四）其他相关事项。”据此可知，当事人申请不动产登记时，应当根

据申请登记的权利或有关事项，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八条第三款

的规定在登记申请书上填写相关内容并附上相关登记申请材料后提交给登

记机构，登记机构据此作查验、询问、查看现场和在登记簿上作记载。换

言之，登记申请书及登记申请材料被登记机构受理后，直接决定登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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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审核范围，即登记机构只能根据申请登记的不动产权利或其他有关事项，

结合申请人提交的相应的登记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判定，不能要求申请人

提交与之无关的申请材料并对其进行审核，更不能将其他不动产权利或有

关事项登记在申请人名下。 

按《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七条第（三）项规定，登记机构收取

的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应当当场书面告知申请人不予

受理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据此可知，如前所述，当事人依

申请启动不动产登记时，应当向登记机构提交的是登记申请书，不得提交

不动产登记通知、不动产登记告知书、不动产登记函等非申请书形式的材

料，且当事人提交的不动产登记申请书系纸质，不得提交语音、音像等非

纸质的材料，否则，登记机构将以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为

由作不予受理处理。 

判例 2  因赠与产生的房屋转移登记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共同

申请 

一、案件名称 

上诉人吴乙、柯某因行政登记一案。 

二、人民法院确认的事实 

柯某是吴乙的母亲，2014 年 1 月 17 日，柯某和丈夫吴甲与吴乙签订

《房屋赠与合同》，将位于 B 乡 C 村建筑面积为 144.93 平方米的房屋赠与

吴乙，且进行了公证，但未办理房屋过户登记。2014 年 7月 2日，吴甲死

亡。同年 10 月，柯某、吴乙到 C 建设环保处办理房屋过户登记时，该处

工作人员审查两人提交的资料后，告知两人资料不齐全，需补齐资料，并

告之该处只能受理和审查，没有发证的职能。10 月 24 日，该处工作人员

带柯某、吴乙到 A 市房屋交易所咨询办理过户事宜，该交易所负责人也告

知不能办理。柯某、吴乙遂诉讼至一审人民法院，要求 C 建设环保处受理

两人的过户申请，A 市住建委为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另查 A 市建设委员



会《关于 C风景区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有关问题的请示》和 A 市人民政府

办公室《关于 C风景区房屋所有权登记发证方案的批复》文件规定，C建

设环保处承办 C风景区管理委员会辖区内房屋产权登记的受理、测绘、产

权调查、初审工作，并分批报市房地产管理局审批发证。柯某、吴乙向一

审人民法院起诉 A 市住建委，请求人民法院判令 A 市住建委受理其单方申

请的赠与房屋转移登记。一审人民法院以赠与取得的房屋登记应当由当事

人双方共同申请为由，判决驳回柯某、吴乙的诉讼请求。柯某、吴乙不服

一审判决，向二审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三、二审人民法院的认为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已于 2015 年 3月 1日发生法律效力，不动产

的登记行为自 3月 1日起应适用该条例，上诉人关于原建设部制定的《房

屋登记管理办法》违法且不能适用的上诉理由已失去意义，本院不予审查。

依据《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申请不动产登记，原则上应

当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而对单方申请的情形所做的列举中，并不包括

因赠与而取得房屋的权利，上诉人关于因赠与而取得房屋权利系可单方申

请的不动产登记行为的上诉理由无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

实清楚，定性准确，应予维持。 

四、二审人民法院的裁判结论 

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五、解  析 

1．不动产登记的单方申请与双方申请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规定：“因买卖、设定抵押权等申请

不动产登记的，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属于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

由当事人单方申请：（一）尚未登记的不动产首次申请登记的；（二）继承、

接受遗赠取得不动产权利的；（三）人民法院、仲裁委员会生效的法律文书

或者人民政府生效的决定等设立、变更、转让、消灭不动产权利的；（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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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利人姓名、名称或者自然状况发生变化，申请变更登记的；（五）不动产

灭失或者权利人放弃不动产权利，申请注销登记的；（六）申请更正登记或

者异议登记的；（七）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可以由当事人单方申请的其他情

形。”据此可知，《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的内容将不动产登记的

申请方式规定为以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为原则，单方申请为例外。 

（1）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 

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是指由当事人双方共同向登记机构申请设立、

变更、转移、消灭不动产权利或有关事项产生的登记。在民事活动中，因

合同、协议等基于当事人双方合意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当事人取得不动产

权利或产生与不动产权利相关事项的重要方式，换言之，因合同、协议等

基于当事人双方合意的民事法律行为，是当事人取得不动产权利或产生与

不动产权利相关事项的原因。民事法律行为，是指以意思表示为要素并以

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的行为①。原因要转化成结果，

就需要法律行为的当事人履行各自的义务，其中，协助对方申请不动产登

记是最重要的义务之一。换言之，在这些基于合同所生的不动产物权变动

中，一方是登记权利人，另一方是登记义务人，双方应当共同向登记机构

申请登记。②《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第一款规定：“因买卖、设

定抵押权等申请不动产登记的，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笔者认为，

此规定是具体列举加概括式的规定，且买卖、设定抵押权只是基于当事人

双方合意的民事法律行为之一，不动产互换、投资入股等也是基于当事人双

方合意的产生不动产登记的民事法律行为，即“买卖、设定抵押权”的范围

太狭窄，因此，将本条第一款具体列举加概括式的规定扩张理解为具体列举

加概括式再加定性式的规定似乎更为合理，若如此，笔者对本条第一款作扩

张理解：因合同、协议等基于当事人双方合意的民事法律行为申请不动产登

记的，应当由当事人双方共同申请。建议不动产登记实务中按此操作。 

（2）当事人单方申请。 

 
①  梁慧星：《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附理由·总则编》，法律出版社 2004年版，第 139页。 

②  程啸：《不动产登记法》，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50 页。  



当事人单方申请，是指由当事人中的一方单独向登记机构申请设立、

变更、转移、消灭不动产权利或有关事项产生的登记。《不动产登记暂行条

例》第十四条第二款第（一）、（二）、（三）项规定的申请登记的权利，按

《物权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和第三十条规定，基于法律规定的事实

或行为取得的不动产权利，自事实成就或行为生效时起，权利人无须登记

即依法、即时享有相应的不动产权利。《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第

二款第（四）项是关于权利人对自己依法享有的记载在登记簿上的不动产

权利内容发生变动时申请登记的规定。《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第

二款第（五）项是关于权利人申请消灭不动产登记的两种情形：一是依自

己的意思表示以放弃的方式处分自己享有的不动产权利，二是不动产权利

因承载该权利的客体灭失而消灭。概言之，申请设立、变更、转移、消灭

此类不动产权利产生的登记时，不存在当事人的合意，不涉及他方当事人，

因此单方申请即可①。 

《物权法》第十九条规定，权利人、利害关系人认为不动产登记簿记

载的事项错误的，可以申请更正登记。不动产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书面同

意更正或者有证据证明登记确有错误的，登记机构应当予以更正。不动产

登记簿记载的权利人不同意更正的，利害关系人可以申请异议登记。据此

可知，一般情形下，更正登记可以由权利人或利害关系人申请，异议登记

由利害关系人申请，即更正登记和异议登记属于法定的由当事人单方申请

登记的情形。《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第十四条第（六）项规定将更正登记

和异议列为单方申请，是遵循了《物权法》的规定。 

《合同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

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据此可知，赠与合同是由当

事人赠与意思表示与接受赠与意思表示达成一致后形成的合同，属于当事

人双方合意的民事法律行为。因此，本案中，柯某、吴乙基于《房屋赠与

合同》产生的转移登记，应当由赠与人柯某、吴甲与受赠人吴乙共同申请，

 
①  程啸：《不动产登记法》，法律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25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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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审法院以“因赠与而取得房屋权利系可单方申请的不动产登记行为的上

诉理由无法律依据”为由，判决不予支持柯某、吴乙的上诉请求正确。至

于赠与人中的吴甲已经死亡，无法作为赠与方申请转移登记，属于别的法

律关系。 

2．本案中，柯某、吴乙应当申请的登记 

《继承法》第二条规定，继承从被继承人死亡时开始。该法第二十六

条规定，夫妻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共同所有的财产，除有约定的以

外，如果分割遗产，应当先将共同所有的财产的一半分出为配偶所有，其

余的为被继承人的遗产。《物权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因继承或者受遗赠取

得物权的，自继承或者受遗赠开始时发生效力。据此可知，一般情形下，

若夫妻生前对其共同财产没有约定，自其中一方死亡时起，夫妻共同财产

中的一半属于遗产，另一半属于配偶所有。自被继承人死亡时起，继承人

无须登记即依法、即时享有遗产部分的权利。本案中，人民法院确认的事

实中没有吴甲生前与柯某关于房屋分割或处分的约定，因此，自吴甲死亡

时起，柯某、吴乙无须登记即共同享有该房屋一半的所有权，另一半属柯

某享有。但鉴于柯某、吴甲与吴乙签订《房屋赠与合同》，欲将房屋全部赠

与吴乙的事实，柯某可放弃继承，由吴乙单独继承房屋的遗产部分。柯某、

吴甲与吴乙签订《房屋赠与合同》，因吴甲死亡，其应当协助吴乙申请转移

登记的义务无法履行而将其享有的权利转移登记给吴乙的赠与合同的部分

目的无法实现。但柯某尚健在，可以履行协助吴乙申请转移登记的义务而

将其享有的权利转移登记给吴乙，使赠与合同的另一部分目的实现。在不

动产登记实务中，《不动产登记操作规范（试行）》1.10.1 条之 7 规定，不

动产登记机构认为可以合并办理的，申请人可以一并申请，不动产登记机

构应当一并受理。据此可知，本案中，就同一房屋产生的继承转移登记、

赠与转移登记是相互联系的两种登记，登记机构可以合并受理。因此，登

记机构可以告知柯某、吴乙，凭继承材料、《房屋赠与合同》等向登记机构

合并申请继承转移登记、赠与转移登记，实现将房屋全部转移登记给吴乙



的目的。 

3．其  他 

在不动产登记实务中，申请人提交的买卖合同或协议中，约定由其中

一方当事人负责申请转移登记的情形时有出现，笔者认为，合同或协议是

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产物，当事人约定由其中的某一方负责申请转移登记，

并不违反法律规定，也不损害社会公益和他人利益，且是为了实现共同签

订的合同或协议的目的，故应当从其约定，可由约定的某一方当事人单方

申请转移登记。但是，鉴于我国当前个人诚信系统尚未建立的现实，当事

人凭约定由某一方当事人单方申请转移登记的合同或协议申请转移登记

时，若该合同未经相关国家机关（构）备案、鉴证或公证，登记机构宜将

转移登记内容予以公告，以查明该约定的真实性，确保登记质量。但该公

告系由登记机构自行启动，公告期间应当计入登记办理时限。 


